


《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解读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引领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力军，是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中坚力量，是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主体，在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具有重要作用。为进一步规范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工作，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高质量发展，省农业农村厅对《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认定与运行监测管理暂行办法》（苏农产〔2017〕3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进行了修改，《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苏农规〔2023〕7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自2023年8月10日起施行。现就主要修订内容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暂行办法》于2017年4月1日施行，在培育壮大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队伍、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范围不断扩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认定监测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依据《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结合我省实际，对《暂行办法》进行了修改。
二、主要修改内容
[bookmark: _GoBack]《管理办法》共13条。第一部分（第1-4条），明确了立规的目的和依据、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的涵义、认定和运行监测原则、适用范围。第二部分（第5-9条），规定了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的申报条件、申报材料、申报程序、认定程序。第三部分（第10-12条），规定了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的动态监测、竞争淘汰制度和取消资格的情形。第四部分（第13条），规定了文件的施行时间和有效期，废止了《暂行办法》。
修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一）扩大认定范围。将农业服务企业（包括农资、农机、农业信息科技、物流配送、仓储等）列入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认定对象。
（二）调整企业主营业务占比。根据企业多元化发展趋势，将企业中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或休闲农业、农业服务的销售收入（交易额）占总销售收入（总交易额）的占比，从80%以上调减为70%以上。
（三）对种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作出个性化要求。为支持种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规定主要从事经营种子种苗研发、保护、推广、销售的企业，或主营产品被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高新技术等相关科技水平等级的企业，总资产、固定资产、销售收入等可适当下调20%。
（四）对企业带动能力作出新要求。针对不同类型企业，明确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企业和休闲农业企业、农产品电商企业、农业服务企业对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能力要求。
三、施行时间
《管理办法》自2023年8月1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8月9日。《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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